114年全國運動會第二階段彰化縣報名說明會會議議程
1、 開會時間：114年6月5日（星期四）上午10時
2、 開會地點：彰化體育場檢錄室
3、 主席：喬麗文 科長        
4、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彰化縣體育會射擊、高爾夫、輕艇、划船、帆船、自由車、馬術、鐵人三項、現代五項、空手道等委員會、大竹國小
5、 報告事項：

案由一：報告本縣參加114年全國運動會第二階段相關報名事宜。

說  明：參照114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及114.3.12全國運動會籌備處報名說明會辦理。

決  議：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時  分。

114年全國運動會第二階段彰化縣報名說明會注意事項

一、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二、協辦單位：彰化縣體育會、彰化縣各單項委員會。

三、承辦單位：大竹國小。
四、開會時間：114年6月5日（星期四）上午10時
五、各參賽單項委員會負責報名之承辦人，請於說明會簽到表上詳填資料，以便聯絡重要事項。尤其是承辦人之聯絡電話、LINE、電子郵件信箱，煩請務必填寫清楚。
六、請各單項委員會承辦人至以下網站瀏覽或下載相關比賽或補助訊息：

· 114年全國運動會官方網站（https://sport114.yunlin.gov.tw/Module/Home/Index.php）
· ※114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及各單項技術手冊等請參閱附件。請定時上網瀏覽最新公告及修正之競賽相關訊息!
◎大竹國小網站（http://www.tces.chc.edu.tw/）
  承辦人：沈勇志 主任    電話：04-7381436*251 ，
          0935-553-106。電子信箱：yuzai0726@yahoo.com.tw
七、報名期程：

    各單項委員會請依本次說明會安排之時程，配合完成報名作業： 
1、114.06.05（星期四，上午10時）：召開彰化縣報名說明會。
2、114.06.06(五)~114.07.07(一)：各單項委員會彙整報名相關資料:
      (1)三種報名資料表格書面(註冊表、基本資料表、分項表)及電子檔光碟或隨身碟(檔案包括：註冊表、基本資料表、分項表、所有隊職員及選手數位相片、教練證照相片檔(JPEG)、運動員應通過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學習平台之運動禁藥線上測驗通過證明相片檔(JPEG)、自由車及射擊及鐵人三項及現代五項成績證明等)。
3、第1次審查交件：114.07.08(二)上午9點至中午12點：請各單項委員會承辦人將三項報名表格(註冊表、基本資料表、分項表)存於隨身碟（內含三項表格、所有人個人證件照相片、教練證照、禁藥線上測驗通過證明等檔案）、選手戶籍謄本正本(114.5.1以後申請)、教練證照影本、選手禁藥通過證明紙本、自由車及射擊及鐵人三項及現代五項成績證明等。親自送至大竹國小和平樓體育組辦理(也可提前聯繫沈主任辦理)。

4、114.07.14(一)~114.07.15(二)：網路報名作業（大竹國小統一報名）。*若提前完成網路報名，會個別通知提早領取。
5、114.07.16（三）上午9點至12點：各單項承辦人派員至大竹國小領取報名後列印之資料。(也可與沈主任索取密碼，自行登錄後列印出相關資料)
6、114.07.16（三）-114.07.20(日)：各單項委員會(隊職員及選手)簽章。

7、第2次審查交件：114.07.21（一）上午10：00，彰化體育場檢錄室。**當時段也召開補助等說明會及第三階段運動種類報名說明會。
7、114.07.22(二)：彙整、再次審核本縣報名書面資料。

8、114.07.23(三)：上午9點前列印本縣報名書面資料及核章。並寄達或送達雲林縣114全運籌備處（大竹國小負責）。
※敬請注意：請各單位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相關報名作業。
※如要提前辦理報名交件，請先以電話與沈主任聯繫處理時間。
八、報名資料交件或審查：

   （一）第1次報名繳交之資料：

1、各單項委員會承辦人請以電腦輸入三項表格資料，並將三項表格資料、及隊職員選手數位證件照片等存於隨身碟。資料內容如下：
（1）註冊表。

（2）基本資料表。

（3）單項之分項表。
※請各單位報名負責人至大竹國小網站下載上述報名表格（114年全國運動會競賽報名表格），以12號字新細明體輸入完成後，存檔並燒成光碟繳交，列印2份並核章（於空白處蓋承辦人和單位負責人之印章）後繳交（1份報名時繳交，1份自行留存便於日後核對）。
（4）隊職員及選手數位相片:請繳交最近3個月內二吋彩色半身照片（證件照）數位檔案【JPG檔】。各張照片請以姓名為檔名（如陳小明）；照片大小比例為：高4：寬3。照片將提供大會製作選手證及隊職員證使用。檔案大小不得超過4MB。
 (5) 戶籍謄本正本：繳交114年5月1日以後申請之戶籍謄本正本。 (戶籍謄本記事欄須詳細記載，尤其戶籍【遷入遷出記載事項不得省略】，如因記載不詳無法審查設籍年限，或塗改資料不實被取消資格，不得異議。※建議只申請選手個人戶籍謄本即可，並不一定要整戶。
 (6)教練證照影本：各代表隊教練應取得該運動種類依「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 C 級以上教練證資格或符合本辦法第 9 1 條第 1 項者，且在有效期限內，並於線上報名時上傳教練證影本，始得完成報名。
 (7)選手須繳交禁藥防制線上學習平台通過證明。參閱附件。*請依基本資料表之報名編號排序，以利審查。運動員應通過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金會學習平台之運動禁藥線上測驗 (https://elearning.ctada.org.tw/tc_0.aspx)。
 (8)自由車、射擊等競賽種類需檢附最近1年最佳成績（以全運會註冊開始日前一年內，參加國內外正式錦標賽之成績為準，以113年8月1日以後之成績）。鐵人三項及現代五項成績證明須符合技術手冊所規範。
  （二）第2次報名繳交之資料：

     只需繳交書面資料(參賽基本資料、分項資料、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授權書、隊職員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相片檢核表)。

(1)參賽基本及分項資料：各委員會承辦人及主委或總幹事核章。

(2)參賽人員相片檢核表：各委員會承辦人及主委或總幹事核章。

(3)教練證照檢核表或其他證照檢核表：各委員會承辦人及主委或總幹事核章。
(4)選手保證暨個人資料同意書：由參賽選手親自簽名（請以黑色或藍色原子筆），並由本次賽會掛名教練親自簽名或蓋章；選手未成年者，應徵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但未成年人已結婚者，不在此限。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應得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同意簽章。
(5)單位職員個人資料授權書：隊職員親自簽名。
(6)選手禁藥測驗通過證明檢核表：各委員會承辦人及主委或總幹事核章。

※其他注意事項：
1、 戶籍規定： 
選手參賽資格及標準：於111年9月15日以前在其代表參賽單位之行政區域內設籍，連續滿3年以上，且至114年10月23日止， 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異動情形，設籍期間之計算依競賽規程規定時間，係以註冊截止日即114年9月15日為準，倘於註冊後，經查證有任何遷進或遷出戶籍等異動情形，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2、 年齡規定：依國際規則或技術手冊之年齡規定。選手未成年者，應徵得法定代理人之同意。但未成年已結婚者，不在此限。
3、 身體狀況：由參賽單位指定各該綜合醫院檢查。參賽單位及選手，應於選手保證書中具結，保證選手性別及適宜參加劇烈運動競賽事項。※各單項委員會參賽選手體檢表，請各單項委員會於8月底前收齊後自行留存備查，無需送交承辦單位。
4、 相關規定：各競賽種類年齡、參賽資格及標準以大會規定各單項技術手冊為準。並請依照競賽總則及技術手冊內的參加資格及分組報名，以免資格不符。凡經報名並經資格審查合格者，務必出場比賽，不得任意棄權。各單位團員參加比賽，必須穿著配有該縣市單位字樣或標誌之規定服裝，否則不得參賽。報名後大會資格審查不符者不得參加比賽且不能補報；被禁賽選手亦不得報名。

5、 參賽單位註冊各競賽種類之選手人數，在20人（含）以上者得設領隊1人、教練等職員3人；選手人數12人至19人者，得設領隊1人、教練等職員2人；選手人數在11人（含）以下者，得設領隊1人，教練1人；若各運動種類增加科目，得依各科目增設教練1人。 
6、 請各單位繳交資料時攜帶各單位承辦人及負責人之職章，以及本次帶隊領隊、教練、管理之印章，以便更正錯誤時使用。

7、 職員不得兼任本單位以外縣市之職員，選手亦不得兼任其他縣市之職員，否則取消其所兼職員資格。 審判(技術)委員、裁判長、裁判員（含紀錄、計時、報告員）等不得兼任各代表隊職員、選手，亦不得兼任參賽單位團本部職員，否則取消其裁判資格。

8、 各縣市報名完成後，經大會競賽組資格審查後，如資格不符，將不准予補件或補報名。請各單項委員確實檢查選手之報名相關證件（選手保證書、戶籍謄本正本、體檢證明）是否符合資格？以免影響選手參賽權益。

9、 各競賽種類技術手冊或資格賽競賽規程如有修正，請至大會網站或全國各單項協會自行下載。

10、 有關資格賽是否補助或金額、核銷方式等問題，請以彰化縣政府公告為主，如有相關疑問請洽體健科陳筱妮小姐（04-7112175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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